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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物普查发〔2024〕23 号

国家文物局 中直管理局关于做好中央直属
机关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的通知

中央直属机关各单位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《国务院关于开展第

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通知》(国发〔2023〕18 号)和《第四次

全国文物普查总体方案》精神,为进一步做好中央直属机关管

理使用文物的普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深入领会文物普查重大意义

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是党中央、国务院部署的重大国情国

力调查。中央直属机关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

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

领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坚持保护第一、加强管理、挖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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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值、有效利用、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，进一步增强责任

感使命感，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，按

照国务院通知精神和普查总体方案、标准规范，周密组织实施

好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各项工作。

二、通力协作开展文物普查工作

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范围是我国境内地上、地下、水下的

不可移动文物，对已认定、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复查，同

时调查、认定、登记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。普查主要内容包

括普查对象名称、空间位置、保护级别、文物类别、年代、权

属、使用情况、保存状况等。

此次普查从 2023 年 11 月开始，到 2026 年 6 月结束，分

三个阶段进行：2023 年 11 月至 2024 年 4 月主要任务是建立

各级普查机构，确定技术标准和规范，开发普查系统与采集软

件，开展培训、试点工作；2024 年 5 月至 2025 年 5 月主要任

务是以县域为基本单元，实地开展文物调查；2025 年 6 月至

2026 年 6 月主要任务是依法认定、登记并公布不可移动文物，

建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，逐级验收并向社会公布普

查成果。

中央直属机关管理使用一些重要不可移动文物，要走好第

一方阵，带头做好普查工作。相关单位要协助研究解决普查中

涉及本领域的重要问题，安排精干力量参与文物普查，积极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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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本单位、本系统管理使用的文物资源线索，通过普查摸清文

物资源家底，建立中直机关管理使用不可移动文物资源名录，

为加强文物保护管理奠定基础。文物部门要在文物认定和价值

评估等方面发挥专业作用，加强政策指导，提供业务与技术支

持。

三、切实筑牢文物安全防线

中央直属机关各单位要通过开展文物普查，全面加强不可

移动文物保护，守牢文物安全底线。凡涉及不可移动文物的修

缮、建设活动，均应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和此

次普查有关规定。任何部门、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采取有损文

物安全的行动。对本单位管理使用的存在险情、安全隐患或长

期闲置的不可移动文物，要抓紧采取有效措施，制定保护方案，

排除险情隐患，确保文物安全。

四、提高央属文物保护利用水平

落实《关于加强央属文物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》《央属文

物保护利用项目资金管理办法》，进一步加强央属文物保护管

理。中央直属机关各单位要在普查的基础上，对管理使用的文

物保护状况进行详细梳理，找准薄弱环节，有针对性的制定保

护措施，实施一批重大文物保护工程；进一步深化文物价值认

识与研究阐释，合理确定文物使用功能，提高展示利用水平,

使央属文物在延续历史文脉，服务首都功能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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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安排专人对接落实普查工作

为切实履行部门职责，助力普查高质量完成，中央直属机

关各单位要明确普查责任部门，并指定 1 名处级负责同志作为

联络人，具体配合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展工

作，为普查队员现场调查提供工作便利条件,及时准确提供文

物相关信息，保障普查工作顺利开展。请于 4 月 20 日（星期

六）前将联络人信息表（见附件）传真至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

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联络同志信息表

国家文物局 中直管理局

2024 年 4 月 11 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

袁子茗、姜文锦 010-56792079，传真：010-56792133；中直

管理局 游志 010-6309672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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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联络同志
信息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
姓名 单位 职务 电话号码







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

抄报：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组长、副组长

抄送：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

国家文物局办公室 2024年 4月 16日印发


